
附 件 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

臺 灣         法 院 被 告 具 保 責 付 辦 理 程 序 單     股                  簽 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

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年     度     字 第       號  

被            告            姓           名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法         官  

諭 知 交 保 種 類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諭 知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書    記    官  

交 付 空 白 保 證 書 或 責 付 書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開 具 繳 納 保 證 金 通 知 單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法         警  

分 配 查 保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協 助 通 知 被 告 親 友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被 告 親 友 辦 妥 手 續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查 保 完 畢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簽 章   

法 官 批 保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收 受 保 證 金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法         警  

被 告 保 外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簽 章   

書    記    官  

交 付 釋 票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
送 達 法 警 姓 名   

看 守 所 收 受 釋 票 時 間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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